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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104,166,666 股，限售期为 6 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27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关

于同意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43 号），同意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微”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
司本次发行新增 104,166,666 股股份已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78 名，限售期为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104,166,666 股，占公司股本
总数的 7.8909%，具体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2020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104,166,666 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自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形成至

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认购对象承诺所获得的股票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

守了其在参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
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04,166,666 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104,166,666 股，限售期为 6 个月。 本公司

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股份数量。
2、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27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股
数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

1 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发有 限
公司 31,250,000 2.3673% 31,250,000 0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54,166 0.4813% 6,354,166 0

3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6,250,000 0.4735% 6,250,000 0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
限公司 4,166,666 0.3156% 4,166,666 0

5 深圳市中金岭南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4,166,666 0.3156% 4,166,666 0

6
诺德基金－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诺德基金浦江 70 号单一资产 管
理计划

4,166,666 0.3156% 4,166,666 0

7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3,625,000 0.2746% 3,625,000 0

8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3,125,000 0.2367% 3,125,000 0

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25,000 0.2367% 3,125,000 0

1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125,000 0.2367% 3,125,000 0

11
宁波宏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宏阳专项基金二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3,125,000 0.2367% 3,125,000 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心佳两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62,500 0.1941% 2,562,500 0

1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成
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83,332 0.1578% 2,083,332 0

1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心享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8,333 0.1483% 1,958,333 0

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均衡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0,833 0.1341% 1,770,833 0

1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四组合 1,750,000 0.1326% 1,750,000 0

1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成
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62,500 0.1184% 1,562,500 0

18 共青城安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187,500 0.0900% 1,187,500 0

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成
长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45,833 0.0868% 1,145,833 0

20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君享佳鑫单一资产管 理计
划

1,041,667 0.0789% 1,041,667 0

21 浙江韦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20,838 0.0773% 1,020,838 0

2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37,501 0.0710% 937,501 0

2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互
联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37,500 0.0710% 937,500 0

2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启航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5,833 0.0679% 895,833 0

2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责任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4,167 0.0647% 854,167 0

2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兴远优
选 12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812,500 0.0615% 812,500 0

2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29,167 0.0552% 729,167 0

2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嘉和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5,000 0.0473% 625,000 0

29
财通基金－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8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25,000 0.0473% 625,000 0

3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625,000 0.0473% 625,000 0

3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均衡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5,000 0.0473% 625,000 0

32
诺德基金－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 6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625,000 0.0473% 625,000 0

3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604,167 0.0458% 604,167 0

3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嘉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0,833 0.0395% 520,833 0

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文
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79,166 0.0363% 479,166 0

3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
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58,333 0.0347% 458,333 0

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6,667 0.0316% 416,667 0

38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
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委托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

416,666 0.0316% 416,666 0

39 中欧基金－光大银行－中欧基金阳光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3,333 0.0253% 333,333 0

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
博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2,500 0.0237% 312,500 0

4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成
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2,500 0.0237% 312,500 0

4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优势成长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12,500 0.0237% 312,500 0

43
财通基金－纯达定增精选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12,500 0.0237% 312,500 0

4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嘉泽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167 0.0174% 229,167 0

4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价
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8,333 0.0158% 208,333 0

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电
子信息产业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8,333 0.0158% 208,333 0

47 财通基金－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玉泉 99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8,333 0.0158% 208,333 0

48
财通基金－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15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208,333 0.0158% 208,333 0

49
财通基金－金樟金石 3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安吉 233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208,333 0.0158% 208,333 0

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高
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667 0.0126% 166,667 0

51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104,167 0.0079% 104,167 0

5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前海万科 REITs 封闭式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04,167 0.0079% 104,167 0

53 富国基金－国泰君安证券－富国基金－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计划 104,167 0.0079% 104,167 0

54
财通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君享通财单一资产管 理计
划

104,167 0.0079% 104,167 0

55 财通基金－徐溢－财通基金宏妤 1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4,167 0.0079% 104,167 0

56 富国富增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04,167 0.0079% 104,167 0

57 财通基金－龚晨青－财通基金哈德逊
9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4,167 0.0079% 104,167 0

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龙
头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333 0.0063% 83,333 0

59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12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2,500 0.0047% 62,500 0

60
财通基金－湖南日报优选定增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湘报优选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500 0.0047% 62,500 0

61 诺德基金－潘旭虹－诺德基金浦江韶
夏资本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1,667 0.0032% 41,667 0

6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天禧
东源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667 0.0032% 41,667 0

63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泉 96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1,250 0.0024% 31,250 0

64 财通基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汇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1,250 0.0024% 31,250 0

65
财通基金－悬铃增强 21 号私募 证券
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悬铃 1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31,250 0.0024% 31,250 0

6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量
化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9,167 0.0022% 29,167 0

67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瑞通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167 0.0022% 29,167 0

6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西湖
大学定增量化对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5,000 0.0019% 25,000 0

69 财通基金－黄聿成－财 通基金 理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833 0.0016% 20,833 0

70
诺德基金－光大证券私募领航优选扶
植 1 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诺德基金
浦江 1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833 0.0016% 20,833 0

71 财通基金－李彧－财通基金玉泉 100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833 0.0016% 20,833 0

72 财通基金－李明生－财 通基金 飞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833 0.0016% 20,833 0

73 财通基金－张晓春－财通基金天禧定
增 3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833 0.0016% 20,833 0

74
财通基金－海浪资本海浪 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海浪资本海浪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833 0.0016% 20,833 0

75 财 通 基 金 －黄 建 涛 －财 通 基 金 玉 泉
105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833 0.0016% 20,833 0

76
财通基金－上海渊流价值成长三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 108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833 0.0016% 20,833 0

77
财通基金－上海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玉泉 1006 号单 一资产
管理计划

20,833 0.0016% 20,833 0

78
财通基金－汉汇韬略对冲 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添盈增利 8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417 0.0008% 10,417 0

合计 104,166,666 7.8909% 104,166,666 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104,166,666 6
合计 104,166,666 -

六、上网公告附件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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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758,589,6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4.461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艾轶伦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董事蒙小亮、李小平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高波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修订《监事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754,479,063 99.8509 4,110,600 0.1491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海南橡胶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2.01 选举艾轶伦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2,758,542,469 99.9982 是

2.02 选举姜宏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2,758,542,464 99.9982 是

2.03 选举蒙小亮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2,758,542,464 99.9982 是

2.04 选举李小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2,758,542,463 99.9982 是

2.05 选举韩旭斌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2,758,541,864 99.9982 是

2、 海南橡胶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3.01 选举陈丽京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758,541,867 99.9982 是

3.02 选举王泽莹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758,541,863 99.9982 是

3.03 选举林位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758,541,864 99.9982 是

3.04 选举张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758,541,864 99.9982 是

3、 海南橡胶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4.01 选举蔡锦和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2,758,545,166 99.9983 是

4.02 选举高波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2,758,537,424 99.9981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2.01 选举艾轶伦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36,530,445 99.9654

2.02 选举姜宏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36,530,440 99.9654

2.03 选举蒙小亮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36,530,440 99.9654

2.04 选举李小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36,530,439 99.9654

2.05 选举韩旭斌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36,529,840 99.9650

3.01 选举陈丽京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36,529,843 99.9650

3.02 选举王泽莹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36,529,839 99.9650

3.03 选举林位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36,529,840 99.9650

3.04 选举张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36,529,840 99.9650

4.01 选举蔡锦和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136,533,142 99.9674

4.02 选举高波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136,525,400 99.961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均审议通过，无特别决议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雯、杨迪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海南橡胶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海南橡胶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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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
际参会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
半数以上董事推选，会议由艾轶伦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艾轶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同步。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继续设立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

选举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选举艾轶伦、姜宏涛、陈丽京、王泽莹、林位夫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艾轶伦为主任委员；

选举张生、艾轶伦、姜宏涛、陈丽京、王泽莹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张生为主任委员；选举王
泽莹、艾轶伦、姜宏涛、陈丽京、张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王泽莹为主任委员；选举
陈丽京、艾轶伦、王泽莹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陈丽京为主任委员。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同
步。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姜宏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步。 姜宏涛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林峰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聘任黄廉宏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孙卫良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步。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刘志恒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同步。 刘志恒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
附件：人员简历
姜宏涛：男，1969 年 3 月出生，管理学硕士。 2004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2 月，历任海南产权交

易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法定代表人；2010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任海南海汽
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2017 年 2 月至
2020 年 8 月，任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海南海汽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4 月，任海南省农垦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
2021 年 4 月至今，任海南橡胶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

林峰源：男，1974 年 9 月出生。 2000 年 6 月至 2003 年 6 月，任海口市国家税务局信息中心
副主任 (副科级)；2003 年 6 月至 2003 年 10 月， 任海口市国家税务局计财科副科长 (副科级 )；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1 月，任海口市国家税务局计财科副科长 (主任科员 )；2004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2 月，任海口市国家税务局计财科科长 (正科长级 )；2005 年 12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海
口市国家税务局计划统计处处长(正科长级)；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海口市国家税务局
大企业税收管理处副处长(正科长级)；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儋州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 (副处长级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 (副处长级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0 月，任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2017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任海南农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1 年 4 月
至今，任海南橡胶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黄廉宏：男，1965 年 4 月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9 年 2 月至 2012 年 11 月，任海南橡胶白沙
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2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海南橡胶东兴分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2016 年 8 月至 2019 年 6 月，任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农场事务部副部长；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任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农场事务部部长；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7 月， 任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土地资源运营部副总经理；2021 年 7
月至今，任海南橡胶党委委员；2021 年 8 月 17 日至今，任海南橡胶副总经理。

孙卫良：男，1968 年 2 月生，经济学学士。 2005 年 8 月至 2012 年 10 月，任上海嘉诚兆业房
地产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 任海南中联医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 任广州汇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6 月，任海南农垦草畜产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1 月，任海南农垦草
畜产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4 月，任海南农
垦草畜产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2021 年 4 月至 2021 年 7 月，任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1 年 8
月 17 日至今，任海南橡胶财务总监。

刘志恒：男，1981 年 10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专业，拥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和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2008 年 8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飞龙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16 年 9 月取
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6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担任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2021 年 4 月至今，任海南橡胶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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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指定副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已经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完成换届，目前尚未聘任董事会秘书，为保证信息披露及相关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在董事会
秘书到任前，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指定副总经理林峰源先生
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聘任程序。

林峰源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财富广场 4 楼
电话：0898-31669317
电子邮箱： linfy@hirub.cn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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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参会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
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蔡锦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同步。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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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 2021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完
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及《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艾轶伦先生
（二）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艾轶伦先生、姜宏涛先生、蒙小亮先生、李小平先生、韩旭斌先生
2、独立董事：陈丽京女士、王泽莹女士、林位夫先生、张生先生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独立董事的有关材料并经审核无异议。
（四）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艾轶伦先生、姜宏涛先生、陈丽京女士、王泽莹女士、林位夫先

生，其中艾轶伦先生为主任委员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陈丽京女士、艾轶伦先生、王泽莹女士，其中陈丽京女士为主任

委员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王泽莹女士、艾轶伦先生、姜宏涛先生、陈丽京女士、张

生先生，其中王泽莹女士为主任委员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张生先生、艾轶伦先生、姜宏涛先生、陈丽京先生、王泽莹女士，

其中张生先生为主任委员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会主席：蔡锦和先生
（二）监事会成员：蔡锦和先生、高波先生、孙乐明先生，其中孙乐明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以上人员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同步。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一）总经理：姜宏涛先生
（二）副总经理：林峰源先生、黄廉宏先生
（三）财务总监：孙卫良先生
以上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同步。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以上选举及聘任的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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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26 号龙滩大厦 22 层 2201 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7,120,990,8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90.340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

董事长李凯先生主持，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 人，出席 8 人，董事贺子波先生、邓慧敏女士因公务原因无法出席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监事霍雨霞女士、李德庆先生因公务原因无法出席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吴育双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受让鹿寨西岸水电站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并吸收合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363,571,786 75.3205 1,757,419,035 24.679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120,990,8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投资桂冠山东公司烟台科研办公楼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363,521,786 75.3198 1,757,469,035 24.680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向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8,488,347 42.4689 1,759,015,241 57.531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投资开发新能源发电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120,990,8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

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110,931,931 99.8587 10,058,890 0.1413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更换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7.01 陈伟庆 6,547,925,331 91.9524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向 中国大 唐 集
团财务 有限公 司 增
加注册 资本金 的 议
案

510,250,626 99.6881 1,596,206 0.3119 0 0.0000

7
关于更 换公司 第 九
届董事会董事 （非独
立董事 ）的议案

96,428,832 18.839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关于受让鹿寨西岸水电站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并吸收合并的议案；议案 2：关于

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司的议案；议案 6：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部分条款的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经参与表决的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 4：关于向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议案。 由
于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桂冠电力 51.55%股权，上述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已
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吴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6 日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
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司”或“公司”）委托，就贵司召开二〇二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广西桂
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程、议
案及决议等文件资料，同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已向本所作
出保证和承诺，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所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的理
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本
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资料一起向社会公众披露，并依法承担相
关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2021 年 9 月 28 日，贵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作出决议，决定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贵司已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审议事项等相关
公告、通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告知全体股东，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日期已达 15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 10:
30 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族大道 126 号龙滩大厦 22 楼 2201 会议室举行； 网络投票时
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15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 9:15-15:00。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均符合公告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主要包括：公司的部

分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有
关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现场会议表决文件及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合计 13 人，代表股份 7,120,990,8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0.3406%。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

议，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鹿寨西岸水电站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并吸收合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363,571,7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3205%；反对 1,757,419,0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79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120,990,8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桂冠山东公司烟台科研办公楼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363,521,7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3198%；反对 1,757,469,0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80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不通过《关于向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同意 1,298,488,347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689%； 反对 1,759,015,241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5311%；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10,250,6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1%；反对 1,596,2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1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开发新能源发电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120,990,8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110,931,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587%；反对 10,058,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1 陈伟庆
表决情况：同意 6,547,925,3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95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96,428,8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393%。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和监票。
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相符，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四、关于股东大会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
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王建文 经办律师 ：黄 勇

吴 婧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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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结进展

暨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143,389,134.02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判断

对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起步股份”）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
根据本次诉讼程序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近日收到义乌市人民法院传票（案号：（2021）浙 0782 民初 16402 号、（2021）浙 0782 民
初 16404 号、（2021）浙 0782 民初 16407 号、（2021）浙 0782 民初 16410 号）、民事裁定书（（2021）
浙 0782 民初 16402 号、（2021） 浙 0782 民初 16404 号、（2021） 浙 0782 民初 16407 号、（2021）浙
0782 民初 16410 号）等，现将相关内容披露如下：

一、（2021）浙 0782� 民初 16402� 号诉讼基本情况
（一）案件基本信息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以下简称“原告”或“兴业银行”）
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商贸城金融商务区国信证券大厦
负责人：鲍小龙
被告一：青田县雅琪鞋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田雅琪”）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 号 2 幢 1-3 层
法定代表人：张匡义
被告二：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新区侨乡工业园区赤岩 3 号
法定代表人：章利民
被告三：章利民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开庭时间：2021� 年 11� 月 2� 日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第一、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贴现票据本金人民币 51,086,831.78 元并支付利息（利

息暂计算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 1,200,744.66 元）；
2、请求判令第一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30,000 元；
3、请求判令第三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三）原告提出的理由
2020 年 9 月 16 日至 2021 年 3 月 18 日期间，兴业银行与青田雅琪签订六份《商业汇票贴现

合同》，青田雅琪向兴业银行办理商业汇票贴现业务，公司为出票人；章利民对上述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编号 票据金额 汇票到期日

2020 年 9 月 16 日 兴银（贴 ）20200916000045 1,380 万元 2021 年 9 月 10 日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兴银（贴 ）20201123000290 300 万元 2021 年 11 月 10 日

2020 年 12 月 15 日 兴银（贴 ）20201215000130 1,430 万元 2021 年 12 月 10 日

2021 年 1 月 15 日 兴银（贴 ）20210115000069 300 万元 2022 年 1 月 10 日

2021 年 2 月 8 日 兴银（贴 ）20210208000466 900 万元 2022 年 2 月 8 日

2021 年 3 月 18 日 兴银（贴 ）20210318000066 800 万元 2021 年 12 月 10 日

贴现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贴现义务，青田雅琪、起步股份未按时支付原告垫付的贴现
票款，根据贴现合同约定原告有权提前收回汇票金额及利息和费用。

二、（2021）浙 0782� 民初 16404� 号诉讼基本情况
（一）案件基本信息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商贸城金融商务区国信证券大厦
负责人：鲍小龙
被告一：青田远足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田远足”）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五号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罗雪微
被告二：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新区侨乡工业园区赤岩 3 号
法定代表人：章利民
被告三：章利民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开庭时间：2021� 年 11� 月 2� 日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第一、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贴现票据本金人民币 620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暂计

算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 145,700 元）；
2、请求判令第一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25,000 元；
3、请求判令第三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三）原告提出的理由
2020 年 9 月 18 日、2020 年 11 月 24 日， 兴业银行与青田远足签订两份《商业汇票贴现合

同》，青田远足向兴业银行办理商业汇票贴现业务，公司为出票人；章利民对上述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编号 票据金额 汇票到期日

2020 年 9 月 18 日 兴银（贴 ）20200918000055 420 万元 2021 年 9 月 10 日

2020 年 11 月 24 日 兴银（贴 ）20201124000135 200 万元 2021 年 9 月 10 日

贴现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贴现义务，起步股份未按时支付原告垫付的贴现票款，根据
贴现合同约定原告有权提前收回汇票金额及利息和费用。

三、（2021）浙 0782� 民初 16407 号诉讼基本情况
（一）案件基本信息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商贸城金融商务区国信证券大厦
负责人：鲍小龙
被告一：青田县星秀鞋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田星秀”）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 号 2 幢 1-3 层
法定代表人：章春柳
被告二：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新区侨乡工业园区赤岩 3 号
法定代表人：章利民
被告三：章利民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开庭时间：2021� 年 11� 月 2� 日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第一、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贴现票据本金人民币 47,809,823.98 元并支付利息（利

息暂计算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 1,123,533.60 元）；
2、请求判令第一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30,000 元；
3、请求判令第三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三）原告提出的理由
2020 年 9 月 16 日至 2021 年 3 月 18 日期间，兴业银行与青田星秀签订七份《商业汇票贴现

合同》，青田星秀向兴业银行办理商业汇票贴现业务，公司为出票人；章利民对上述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编号 票据金额 汇票到期日

2020 年 9 月 16 日 兴银（贴 ）20200916000233 100 万元 2021 年 9 月 10 日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兴银（贴 ）20201014000113 1,126 万元 2021 年 10 月 8 日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兴银（贴 ）2021123000016 605 万元 2021 年 11 月 10 日

2020 年 12 月 15 日 兴银（贴 ）20201215000134 600 万元 2021 年 12 月 10 日

2021 年 1 月 15 日 兴银（贴 ）20210115000076 350 万元 2022 年 1 月 10 日

2021 年 2 月 8 日 兴银（贴 ）20210208000474 800 万元 2022 年 2 月 8 日

2021 年 3 月 18 日 兴银（贴 ）20210318000063 1,200 万元 2021 年 12 月 10 日

贴现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贴现义务，起步股份未按时支付原告垫付的贴现票款，根据
贴现合同约定原告有权提前收回汇票金额及利息和费用。

四、（2021）浙 0782� 民初 16410 号诉讼基本情况
（一）案件基本信息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商贸城金融商务区国信证券大厦
负责人：鲍小龙
被告一：怀化永敏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化永敏”）
住所地：湖南省怀化市高新区标准化厂房 9 号楼北楼
法定代表人：祁豹
被告二：浙江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起步”）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 号
法定代表人：章利民
被告三：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新区侨乡工业园区赤岩 3 号
法定代表人：章利民
被告四：章利民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开庭时间：2021� 年 11� 月 2� 日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商业汇票贴现合同》；
2、请求判令第一、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贴现票据本金人民币 3,500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暂

计算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 822,500 元）；
3、请求判令第一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30,000 元；
4、请求判令被告三与被告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三）原告提出的理由
2020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1 年 3 月 1 日期间，兴业银行与怀化永敏签订三份《商业汇票贴现

合同》，怀化永敏向兴业银行办理商业汇票贴现业务，浙江起步为出票人；起步股份为浙江起步
融资提供担保，章利民对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编号 票据金额 汇票到期日

2020 年 11 月 10 日 兴银（贴 ）20201110000262 1,180 万元 2021 年 11 月 10 日

2020 年 11 月 24 日 兴银（贴 ）20201124000255 820 万元 2021 年 11 月 10 日

2021 年 3 月 1 日 兴银（贴 ）20210301000493 1,500 万元 2022 年 1 月 10 日

贴现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贴现义务，起步股份未按时支付原告垫付的贴现票款，根据
贴现合同约定原告有权提前收回汇票金额及利息和费用。

五、民事裁定相关情况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兴业银行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义乌市人民法院出

具（2021）浙 0782 民初 16402 号、（2021）浙 0782 民初 16404 号、（2021）浙 0782 民初 16407 号、
（2021）浙 0782 民初 16410 号民事裁定书，分别冻结公司在金融机构的存款 5,700 万元、700 万
元、5,300 万元、3,900 万元，冻结期限为一年。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永嘉支行
的募集资金账户中共计 106,000,000.00� 元资金被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冻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34）。

收到上述民事裁定书后，经公司再次向兴业银行询问发现，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 元 在 兴 业 银 行 永 康 支 行 购 买 人 民 币 通 知 存 款 被 冻 结 ， 产 品 专 用 结 算 账 号 ：
356080100200328702，产品期限为 328 天（2021 年 5 月 27 日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 ,公司高度重视 ,将积极收集证据，依法采取主动应对措施，主张公司权
利，充分保障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上

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损益的具体影响由诉讼最终结果决定。公司将根据诉讼程序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


